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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15:00

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龙城工业园3号厂房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何沁修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载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5-044）。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4,070,44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7.685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297,04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6.65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

773,3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025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773,

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02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773,3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21.025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方式列席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李佳霖律师、陈丹

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反对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6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对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弃权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6％；反对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5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1％；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2.0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6％；反对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5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1％；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2.03《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6％；反对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5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1％；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2.04《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6％；反对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5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1％；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2.05《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3,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6％；反对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6,8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8％；反对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弃权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2.06《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0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2.07《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0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2.08《关于修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0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2.09《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0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0％；反对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1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6％；反对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弃权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0％；反对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1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6％；反对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弃权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65,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反对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68,6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对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弃权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何沁修先生、王胜利先生、杨波先生、辜国文先生、胡泓先生、姜

达才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对每位候选人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6.01《选举何沁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5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3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3,8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981％；

何沁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02《选举王胜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47,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0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0,9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49%；

王胜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03《选举杨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4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0,8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38%；

杨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04《选举辜国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4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0,8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38%；

辜国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05《选举胡泓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4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0,8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38%；

胡泓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06《选举姜达才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47,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0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0,9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49%；

姜达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杜雪红女士、黄敬昌先生、邹月娴女士、袁同舟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对每位候选人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7.01《选举杜雪红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50,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3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979%；

杜雪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2《选举黄敬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47,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0,8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38%；

黄敬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3《选举邹月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47,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37%；

邹月娴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4《选举袁同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2,849,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843%；

袁同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 1.00、2.01、2.02、5.00�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李佳霖律师、陈丹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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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及连续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通

知方式及时限的要求，于当日以电话、口头方式发出。

经董事会全体成员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何沁修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11人，实际参加会议董

事11人，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何沁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2.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同意选举

以下成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黄敬昌先生（召集人）、邹月娴女士、杜雪红女士、胡泓先生、辜国文先生；

提名委员会：邹月娴女士（召集人）、黄敬昌先生、王胜利先生；

战略委员会：何沁修先生（召集人）、王胜利先生、姜达才先生、袁同舟先生、杜雪红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袁同舟先生（召集人）、黄敬昌先生、杨波先生。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3.1《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胜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3.2《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波先生、刘兴波先生、刘宁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3.3《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付亚芬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3.4《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4.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文洁女士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5.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陈裕强先生、伍艳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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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新〈公司法〉 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优化目前的治理结构。 该议案经2025年11月14

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根据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7人（含1名职工

代表董事）、独立董事4人。

结合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实际情况，公司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与会职

工代表一致同意选举彭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彭俊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董事的任职资格。本次职工董事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

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特此公告。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

彭俊先生，1982�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

士学位。 2004年3月至2021年12月，历任创金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SO专员、招聘专员，集团绩效专

员、集团营运审监主管、人力资源及行政经理，嘉丰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及行政经理，嘉

瑞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芜湖联嘉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莞市利锐实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深圳市云久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深圳市世纪星视听器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经理， 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深圳市百年慎初酒业营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

理；2021年12月至今，任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彭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彭俊

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

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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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6名非独立董事与4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相关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完

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非独立董事：何沁修先生（董事长）、王胜利先生、杨波先生、辜国文先生、胡泓先生、姜达才先生、

彭俊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2.独立董事：杜雪红女士、黄敬昌先生、袁同舟先生、邹月娴女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以上11名董事组成， 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

程》的要求。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具体人

员组成情况如下：

1.审计委员会：黄敬昌先生（召集人）、邹月娴女士、杜雪红女士、胡泓先生、辜国文先生；

2.提名委员会：邹月娴女士（召集人）、黄敬昌先生、王胜利先生；

3.战略委员会：何沁修先生（召集人）、王胜利先生、姜达才先生、袁同舟先生、杜雪红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袁同舟先生（召集人）、黄敬昌先生、杨波先生。

上述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过半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黄敬昌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总经理：王胜利先生

2.副总经理：杨波先生、刘兴波先生、刘宁先生

3.董事会秘书：杨波先生

4.财务负责人：付亚芬女士

5.内审负责人：文洁女士

6.证券事务代表：陈裕强先生、伍艳丽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聘任财务负责人、内审负责人

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熟悉履职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

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有

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4534618

传真：0755-89724107

电子信箱：ir@sidea.com.cn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龙城工业园 3�号厂房三楼东区、五楼中西区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1.公司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平先生、向旭家先生、赵英女士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且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平先生、向旭家先生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赵英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100股，上述人员的配偶或其他关联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2.公司监事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将不设监事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刘振辉先

生、王乾先生、张明新先生均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其中，王乾先生、张明新先生离任后将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刘振辉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乾先生、张明新先生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刘振辉先生通过深圳市

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94,305股，上述人员的配偶或其他关联人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罗仁宇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但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仁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罗仁宇先生通过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58,051股，其配偶或其他关联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

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继续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并继续履行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关于股份限售、股份减持等相关承诺。

上述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忠实诚信，积极履行职责，为促进公司规

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1.何沁修先生，196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半导体物

理与器件专业，学士学位。 1985年至1989年，任原电子部第八七一厂技术员；1989年至1992年，任深圳市

先科企业集团深圳南亚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3年至1994年，任深圳爱文博电子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副总经理；1996年至2018年，任深圳市成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3年12月至今，任矽电

股份及其前身矽电有限董事长。

何沁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824,2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16%，通过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52,324股股份；与王胜利先生、杨波先生、辜国文先生、胡泓先生共同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王胜利先生、杨波先生、辜国文先生、胡泓先生共同为公司5%以上股东

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何沁修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王胜利先生，196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电子机械专业，

学士学位。 1985年至1994年，任原电子部第八七一厂车间副主任；1994年至2000年，任深圳市深爱半导

体有限公司工程师、设备动力部部长；2000年至2004年，任香港硅国际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首席代表；

2004年12月至今，任矽电股份及其前身矽电有限董事、总经理。

王胜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824,2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16%，通过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52,324股股份；与何沁修先生、杨波先生、辜国文先生、胡泓先生共同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何沁修先生、杨波先生、辜国文先生、胡泓先生共同为公司5%以上股东

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胜利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杨波先生，1975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业自动化

专业，学士学位。 1998年至2002年，任深圳市深爱半导体有限公司设备工程师；2025年9月至2025年11

月，任矽电股份财务负责人。 2003年12月至今，任矽电股份及其前身矽电有限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杨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824,2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16%，通过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52,324股股份；与何沁修先生、王胜利先生、辜国文先生、胡泓先生共同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何沁修先生、王胜利先生、辜国文先生、胡泓先生共同为公司5%以上股

东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波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辜国文先生，196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机械工程

系，硕士学位。 1993年至1996年，任航天部一院二三Ο厂工程师；1996年至2005年，任深圳市龙岗区龙岗

镇文记机械模具加工厂经理；2005年至今，任深圳市文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7年

至今，任东莞市文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2年至今，任深圳市精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监事；2016年至今，任武汉市文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3年12月至今，任矽电股份及

其前身矽电有限董事。

辜国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824,2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16%，通过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52,324股股份；与何沁修先生、王胜利先生、杨波先生、胡泓先生共同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何沁修先生、王胜利先生、杨波先生、胡泓先生共同为公司5%以上股东

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辜国文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胡泓先生，1965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机械工程专

业，博士学位。 1991年至1998年，任电子科技大学讲师、副教授；2004年2月至2025年9月，任哈尔滨工业

大学（深圳）教授、博士生导师；2024年6月至今，任深圳市深芯智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10月至

今，退休返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8月至今，任矽电股份及其前身矽电有

限董事。

胡泓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824,2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16%，通过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52,324股股份；与何沁修先生、王胜利先生、杨波先生、辜国文先生共同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何沁修先生、王胜利先生、杨波先生、辜国文先生共同为公司5%以上股

东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胡泓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姜达才先生，男，1967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华东政法大学法学

专业。 1989年至1995年，姜达才先生在江西省宜春市司法局工作，担任律师；1995年3月至2000年12月，

担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销售融资经理；2001年1月至2005年4月， 担任华为拉美片区销售融资部

部长；2005年5月至2010年4月，担任华为公司全球销售部合同商务部副部长；2010年5月至2016年8月，

担任华为公司全球采购认证部合同商务部部长；2016年9月至2022年4月， 担任华为公司全球采购认证

部软件采购部部长，负责华为公司范围的软件采购管理工作，确保软件物料的成本目标、交付目标和供

应连续性目标达成。 2022年5月至今，担任华为公司企业发展部高级投资总监。 2025年5月至今，任矽电

股份董事。

姜达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姜

达才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

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彭俊先生，1982�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学士学位。2004年3月至2021年12月，历任创金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SO专员、招聘专员，集团绩效专

员、集团营运审监主管、人力资源及行政经理，嘉丰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及行政经理，嘉

瑞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芜湖联嘉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莞市利锐实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深圳市云久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深圳市世纪星视听器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经理， 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深圳市百年慎初酒业营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

理；2021年12月至今，任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彭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彭俊

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

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独立董事简历

1.杜雪红女士，1968年4月生，中国国籍，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香港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工程管理

哲学博士。 1992年7月至1996年9月，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2000年11月至2006年10月，历任腾讯科技亚

太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销售经理；2006年10月至2011年3月，历任艾默生网络电源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销

售总监；2011年4月至2016年9月，历任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兼总

经理；2016年10月至2019年3月，任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2016年10月至2019年

3月，任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19年4月至今，任大汉盛国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1

月至今，任深圳安行致远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杜雪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杜

雪红女士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

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袁同舟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硕士

研究生学历。 1993年6月至2024年10月，历任中国建设银行东莞分行银城大厦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

主办、外汇交易中心市场部经理、办公室调研股组员，君安证券资金计划部、计划财务部、财务总部经理，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业务部执行董事，国泰君安咨询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业务总裁，北京

京盛恒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广东同天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惠州市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光大汇益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深圳嘉兰图设计有

限公司董事，惠州市禾洋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北京阳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

优合养老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北京外译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西安数道易简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西安数道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红和新能源

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2年6月至今，任北京亿联易成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兼总经理；2014年8月至今， 任深圳和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年1月至今，

任深圳星兰图创新孵化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3年2月至今， 任深圳证合咨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2023年9月至今， 任东莞和君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23年9月至今，任

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袁同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袁

同舟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

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黄敬昌先生，1982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山大学会计学博士。 2004年7月至

2007年12月， 任佛山市顺德区天与地服装有限公司外贸部门经理；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任

Columbia� University访问学者；2018年10月至2024年5月， 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师；2024年6月至

今，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

黄敬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

敬昌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

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邹月娴女士，1964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香港大学博士。 1992年7月至1996年4

月，任电子科技大学讲师；2000年12月至2005年11月，任新加坡理工学院讲师；2005年12月至2013年7

月，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2012年10月至2018年1月，任科立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3

年11月至2022年1月，任深圳市森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8月至今，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教授；2019年3月至今，任深圳市人工智能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24年11月至今，任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邹月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邹

月娴女士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

条规定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王胜利先生：简历详见“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

2.杨波先生：简历详见“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

3.刘兴波先生，197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兰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本科学历。 2000年至2005年，任甘肃欣源电子有限公司售后部主管；2005年至今，历任矽电股份及

其前身矽电有限售后服务工程师、售后服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刘兴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34,889股股份，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兴波先

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

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刘宁先生，1988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山东建筑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工程管理双学士学位。2010年7月至今，任矽电股份及其前身矽电有限销售工程师、销售经理、销售

总监。

刘宁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39,

099股股份，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宁先生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3条规定的情

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付亚芬女士，198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南昌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

学历。 2008年至2013年，任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计，2013年至今，历任矽电股份及其前身

矽电有限会计、财务经理。

付亚芬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深圳市爱矽电子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39,099股股份，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付亚芬女士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

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内审负责人简历

文洁女士，199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专业，硕

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拥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 2020年7月至2022年11

月，历任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律师；2022年11月至2024年9月，任北京市中伦（深

圳）律师事务所律师；2025年4月入职公司审计合规部。

文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陈裕强先生，199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专业，学

士学位。 曾就职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入职公司证券事务

部。

陈裕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伍艳丽女士，199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湘潭大学金融学专业，学士学

位。 曾就职于深圳市九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入职公司证券事务部。

伍艳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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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

召开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15:00

2、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7日（星期五）

3、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2672厂区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齐书先生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91人，代表股份1,788,979,6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140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144,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3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8人，代表股份1,788,835,3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1363%。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89人，代表股份150,521,6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980%。

5、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兴际华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790,368 80.8370% 28,339,164 18.8098% 532,095 0.35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21,650,368 80.8192% 28,339,164 18.8273% 532,095 0.3535%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3,638,909 95.3387% 6,476,623 4.2988% 546,095 0.36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43,498,909 95.3344% 6,476,623 4.3028% 546,095 0.3628%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82,188,812 99.6204% 5,984,123 0.3345% 806,695 0.04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43,730,809 95.4885% 5,984,123 3.9756% 806,695 0.5359%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83,192,592 99.6765% 5,527,743 0.3090% 259,295 0.01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44,734,589 96.1553% 5,527,743 3.6724% 259,295 0.1723%

5、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82,345,462 99.6292% 5,900,273 0.3298% 733,895 0.04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43,887,459 95.5925% 5,900,273 3.9199% 733,895 0.4876%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议案1和议案2涉及关

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关联股东）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毛伟、雷敬云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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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王昌辉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昌辉先生任公司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非独立董事简历

王昌辉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1989年10月

参加工作，曾任河北新兴铸管有限公司主管工程师、总经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铸管部部长，芜

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铸管部部长、黄石新兴管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 (监察部、 巡视办公室) 副主任；2017年12月

-2022年9月任本公司党委常委，2018年1月-2022年9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9月-� 2024年9月任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2024年9月-2025年10月任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武安分

公司负责人，自2025年10月24日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王昌辉先生截至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122,549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